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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性质上看 ,一国的财政收入包括税收 、利润 、公债 、收费四

种形式 ,其中规范性的政府税外收费应该只包括管理性收费和

惩罚性收费两种类型 ,但我国目前政府税外收费中大量存在的

是不合理不规范的行政性收费的形式 ,并由此滋生出许多问题。

本部分试图弄清政府税外收费总体规模 ,剖析其现状和问题 ,并

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设想和方案。

　　(一)政府税外收费的规模

从现行的体制来看 , 我国财政收入的三大块 , 即预算内收

入 、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孙谭镇 , 1995)中都包含有数量不

等的政府税外收费。要测算税外收费的总规模就必须加总计算

预算内 、预算外和制度外收入中税外收费的数额 , 即:政府税外

收费=预算内税外收费+预算外税外收费+制度外税外收费

从预算内收入来看 ,其收入来源主要包括各项税收 、企业上

交利润 、债务收支净额 、税外收费等几大项 , 其中属于政府税外

收费性质的收入是纳入预算的一些基金 、附加项目和部分行政

事业性收费。目前这部分收入所占比重不高 ,列在经常性预算

中“其他收入”栏 ,但随着预算体制改革的深化 , 这部分政府预算

内收费的数额近年来已迅速提高并呈上升趋势。根据调查 , 经

常性预算“其他收入”栏中绝大部分项目属于政府收费性质的基

金 、附加和行政事业性收费 , 我们可将各年中国财政年鉴中该

“其他收入”栏中的数字作为政府预算内收费的数值(见表四第

一栏)。

从预算外收入来看 , 其主要由地方财政预算外资金和行政

事业单位预算外资金组成(1993 年以前 , 还包括国营企业和主

管部门的预算外资金 , 但其显然不属于政府收费的范畴 , 应予剔

除),具体项目则较为复杂。根据典型调查 , 预算外收入中政府

根据财产使用权取得的收入和提供服务的收入 , 如公房租赁收

入 、经营性服务纯收入 、中小学勤工俭学收入等约为预算外收入

总额的 9%, 剔除这部分收入后的余额即为政府预算外收费(数

值见表四第二栏)。

政府收费规模测算的重点和难点在于制度外收费的测算。

由于我国政府活动总规模(体现为政府实际总支出), 其收入来

源既包括了预算内 、预算外提供的资金 , 也包括制度外通过各种

收费提供的资金 ,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国民收入帐户分析法 , 推算

出政府实际支出的总规模 , 再扣减预算内和预算外财政收入 , 就

能得到制度外政府收费。政府实际总支出具体又可分为政府购

买性支出和政府转移性支出 , 前者是指政府直接用于购买商品

和服务的支出 , 后者是指政府将收入通过补贴等形式转移给企

业和居民所形成的支出。因此政府制度外收费可用下列公式测

算:政府实际总支出一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入=制度外收费。

即:　政府购买性支出+政府转移性支出-预算内收入-预算

外收入=制度外收费

首先 , 来看政府购买性支出的总规模。政府的购买性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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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政府消费和政府投资两部分 , 政府消费的数据可以直接从

统计年鉴中获得。政府消费是指为全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消

费支出和免费或以较低价格向居民住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净

支出 ,机关 、事业单位以及社会团体的使用性收费和经营性收费

不包括在政府消费额内。因此 ,政府消费完全由税收或准税收

性质的政府收费来提供。

政府投资的数据则较难获得 , 因为投资的资金可能来源于

预算内 、预算外 , 也可能是自筹资金。笔者将其分成两部分来估

算 ,一部分是国有经济单位和城镇集体经济单位的基本建设投

资和更新改造投资中主要由政府投资的部分 , 包括电力煤气及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地质勘查业 、水利管理业 、邮电通信业 、卫生

体育和社会福利业 、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 、科学研究

和综合技术服务事业 、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 , 这些行业

部门的投资假设全部由政府提供资金;另外交通运输业如铁路 、

公路的建设也是政府投资的重要项目 , 但由于其中部分资金由

贷款或外资解决 , 并非全部由政府投资 , 可根据各年国有经济投

资中预算内和自筹资金占全部投资的比例折算这一部分公共基

础设施实际由政府投资的份额(包括预算内 、预算外和其它自

筹)。这一部分投资可称之为政府的非盈利性投资。另一部分

为政府的盈利性投资 , 我们主要估算政府预算内支出中用于盈

利性的生产建设投资的数额:而预算外和制度外收入的绝大部

分是用于政府消费或建设水电站 、公路 、桥梁等基础性设施(其

数额已包含在前一部分的估算中), 极少用于生产经营投资 , 可

以将其忽略不计。政府预算内盈利性投资可以通过加总财政支

出中基本建设支出 、挖潜改造资金和科技三项费用用于工业 、农

业 、商业和建筑部门的数额 ,另外再加上流动资金支出的数额得

出 , 结果如表一。

　　　　　表一: 单位:亿元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政府消费 1490.0 1727.0 2033.0 2252.0 2830.0 3492.3 4499.7 5986.2 6690.5 7583.0

政府非盈
利性投资

682.84 763.40 732.78 882.12 1091.13 1548.90 2467.07 3583.35 4241.18 5180.65

政府盈利
性投资

460.52 494.58 496.33 576.11 555.78 581.98 761.18 717.19 975.19 1091.38

政府购买
性总支出

2633.36 2984.98 3262.11 3710.23 4476.91 5623.18 7727.95 10286.74 11907.34 13855.03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8—1997各年。

　　其次 , 来看政府转移性支出的总规模。政府的转移性支出

虽然最终由居民和企业来消费和投资 ,但数额巨大 , 属于维持政

府运作必不可少的支出项目 ,理应计入政府实际支出总规模中。

我国政府的转移性支出的实际数可分三部分来测算。第一部分

包括在财政预算内开支的企业亏损补贴 、价格补贴及抚恤和社

会救济费 ,这几个项目显然属于政府转移性支出 , 数据可直接从

统计年鉴中获得。第二部分为国家机关 、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

等政府机构工作人员的工资 、津贴 、奖金等支出 , 这部分支出不

全来自于预算内财政拨款 , 也可能来自于预算外甚至制度外收

费。根据典型调查 , 政府机构工作人员的实际收入(含工资 、津

贴 、奖金等)为统计年鉴中所列工资数的一倍 , 用加倍后的数字

乘以当年政府工作人员人数即得出其实际工资性收入总额。第

三部分为科教文卫等国有经济单位职工工资支出 , 我们只计算

其由财政预算开支的基本工资部分 , 此部分数值可直接将统计

年鉴中所列的平均工资和职工人数相乘后获得。至于其工资外

的津贴 、奖金等收入 , 一般由其创收收入中支出 , 而这种创收收

入属于使用费 、服务费的范畴 , 与国家政治权力的行使无关 , 不

能列为本文所说的政府制度外收费的范畴 , 因而不能加计。政

府转移性支出的测算数据见表二。

　　　　　表二: 单位:亿元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预算内各项
补贴和抚恤
社会救济费

708.43 805.05 1022.03 1014.72 951.33 833.05 785.86 775.83 808.12 919.34

政府工作人
员实际收入

211.78 279.26 322.12 381.96 430.80 537.60 712.24 1000.36 1126.60 1355.08

科教文卫单
位职工工资

247.80 310.46 343.33 393.85 434.19 538.10 625.43 976.88 1111.23 1302.02

政府转移性
总支出

1168.01 1394.77 1687.48 1798.53 1816.32 1908.75 2123.53 2753.07 3045.95 3376.44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8—1997各年。

　　最后 ,来看政府预算内和预算外收入。从预算内收入来看 , 应包括含企业亏损补贴后的财政收入 、债务收支差额和银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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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信用(即硬赤字 , 如财政有结余则应扣除这部分结余)。从

预算外收入来看 ,为了避免重复计算 , (1)主管部门的预算外资

金应剔除在外 ,以避免与其基础单位重复计算;(2)预算外资金

与政府预算内收入中有重叠计算的部分 , 即应扣除从预算外资

金中收取已计入预算内财政收入中的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和

国家预算调节基金(其数额见表三第四 、五栏)。

将政府的总支出减去经调整后的预算内和预算外收入后就

可以得到政府制度外收费的大体数额(见表三第六栏)。

　　　　　表三: 单位:亿元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政府购买性
总支出

2633.36 2984.98 3262.11 3710.23 4476.91 5623.18 7727.95 10286.74 11907.34 13855.03

政府转移性
总支出

1168.01 1394.77 1687.48 1798.53 1816.32 1908.75 2123.53 2753.07 3045.95 3576.44

政府总支出 3801.37 4379.75 4949.59 5500.76 6293.23 7531.93 9851.48 13039.81 14953.29 17431.44

减调整后的
预算内收入

2745.10 3076.33 3566.69 3840.63 4077.02 4396.04 5362.44 6260.21 7236.77 8357.64

减调整整后的
预算外收入

389.84 471.72 521.98 609.11 725.40 949.07 1374.68 1808.30 2360.95 3094.09＊

制度外收费 666.43 831.70 860.92 1051.02 1490.81 2186.87 3141.36 4971.30 5365.57 5979.71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8—1997和年。
　　＊ 1996 年调整后预算外收入数据根据 1994、1995 年平均比上年递增 31.05%推算。

　　将预算内政府收费 、政府的预算外收费和政府的制度外收

费三者的数额相加 ,即得到我国目前政府的税外收费的总量规

模(见表四)。

　　　　　表四: 单位:亿元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政府预算
内收费＊ 143.04 118.67 120.84 201.75 161.72 102.82 182.38 193.40 293.81 430.06

政府预算外收费 366.75 443.97 505.07 580.15 696.85 888.46 1303.61 1694.90 2189.92 2815.62

政府制度
外收费

666.43 831.70 860.92 1051.02 1490.81 2186.87 3141.36 4971.30 5365.57 5979.71

政府税外
收费总额

1176.22 1394.34 1486.83 1832.92 2349.38 3178.15 4627.35 6859.60 7849.30 9225.39

含政府非
预算收费

1033.18 1275.67 1365.99 1631.17 2187.66 3076.33 4444.97 6666.20 7555.49 8795.33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8—1997各年。
　　＊资料来源《中国财政年鉴》 1992—1997 各年 ,其中 1988—1991 年数据根据 1992—1996 年数据推算。

　　(二)我国政府税外收费的现状 、问题及成因

按照前一部分的规模测算 ,包括合理政府收费在内的我国

政府税外非预算收费 1994—1996 年分别为 6666.20 亿 、

7555.49 亿和 8795.33 亿 ,比当年预算内财政收入 5382.99 亿 、

6343.37 亿和 7355.61 亿(加计企业亏损补贴)还多 1300 亿元

左右 ,数额惊人。

除规模庞大外 ,税外收费的管理也存在诸多问题。首先 ,收

费部门和收费项目众多 , 多头收费 、重复收费现象严重。工商 、

公安 、城建 、交通 、教育 、卫生等单位都是收费主体 , 每一个行政

事业单位基本上都有收费 , 在部门内部 , 收费项目也是层出不

穷 ,花样翻新 , 有的甚至将服务项目进行分解 , 然后收费。即使

是同一种性质的收费 ,有时也存在多个单位征收的现象 ,在建筑

开发 、车辆营运中尤为严重 , 在商品的鉴证检测中也存在较为严

重的重复检测收费的现象。

其次 , 乱收费现象屡禁不止。其主要表现有:(1)超越权

限 ,擅自审批或自立收费项目进行收费。(2)扩大收费范围 ,提

高收费标准 , 或代理收费时搭车收费。(3)将国家机关职责范

围内的公务活动变无偿为有偿 。(4)利用办实体 、搞创收 , 把一

部分行政职能转移 、分解到下属从事第三产业的经济实体 , 进行

有偿服务。(5)利用职权 ,强买强卖 , 强行服务。(6)只收费不

服务 , 公开敲诈勒索。近年来 ,从中央到地方都逐步认识到规范

和改革政府收费制度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纷纷采取措施加强税

外收费管理 , 治理纠正乱收费行为 ,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

体制和其他方面的原因 ,乱收费现象仍时有反潮 , 层出不穷。

庞大的税外收费规模以及重复收费乱收费的现象导致了极

其严重的不良后果。从经济方面看 , 首先 , 收费过多 , “弱税强

费” ,容易造成政府财力分散。 这实际上是一个恶性循环:税外

收费过多→税款流失 、财政困难→行政事业性单位经费不足→

税外收费的程度和规模加剧。政府预算内财力不足将直接导致

财政职能弱化 、财政资金缺位 , 削弱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 , 影响

国民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正如朱钅容基总理所说 , 费大于税 ,

财政缺钱 , 影响科教兴国方针的贯彻。其次 , 造成纳税费者的负

担不均 , 影响公平和效率的实现。承受能力较弱的农民和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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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税外收费负担过重 ,实际税(费)负远远高于名义税负。再

次 ,造成地区和部门部门间收入不平衡。收费单位的福利待遇

普遍高于不收费单位 ,各收费单位之间的收入也不相同 ,攀比收

费。而地区间收费收入的不同则不但会影响该地区的经济发

展 ,也会导致转移支付规模和流向的错误确定 。最后 , 不规范的

收费必然造成不规范的使用 ,导致消费和投资的双膨胀 ,诱发通

货膨胀。相当一部分收费用于修建楼堂馆所或提高本单位职工

的福利待遇 ,而国家对其却难以控管。

从政治方面看 ,首先 , 过多的税外收费扰乱了分配秩序 , 影

响了廉政建设 ,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各种收费不但加重了企业

和群众负担 ,产生了不确定的收入再分配效应;而且极易导致贪

污 、挪用 、挥霍等腐败现象的发生 , 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

满 ,影响社会的稳定。其次 , 非预算收费收入的存在会给政府精

简机构 ,转变职能造成困难 , 财政拨款的消减并不能使过于庞大

的政府和准政府机构“消肿” 。最后 ,收费的繁多和混乱 , 也会影

响投资环境 ,造成居民投资意愿和数额的下降 , 特别是影响外商

来华投资的积极性。

政府税外收费规模过大 、管理混乱问题有其产生的深层次

原因:

从客观方面看 ,改革后 ,社会财富的分配向个人倾斜 , 企业

和个人获得了更多的利益 ,而政府的职能却没有转变 , 甚至由于

体制改革的原因需要增加某些支出。财政一方面减收 , 另一方

面又增支 ,陷入了严重的困境 , 这一困境迫使上级政府向下级政

府 、财政部门向其他部门转移事权 ,同时允许下级政府 、非财政

部门进行收费和集资活动 , 从而造成了多头收费和重复收费。

另外在较长的时期内规定预算外收费资金“三权不变”(所有权 、

使用权 、管理权不变),也使得未收费单位产生收费的愿望 ,收费

单位产生高收费乱收费的愿望 ,最终导致了乱收费现象的爆发。

从主观方面看 ,部门和小团体利益是诱使地方政府收费单

位违法收费 、乱收费的动因。这一利益

包括三个方面:其一 , 地方政府和部门

单位可能通过收费和集资“ 上项目 、办

实事” , 以促进地区和部门的经济发展 ,

显示单位领导者的“政绩” 。其二 , 部门

和单位的收费越多 , 职工的福利待遇就

越好 , 工资奖金也越多 , 领导者既可以

得到职工的拥护 , 自身也可以得到好

处。其三 , 高收费 、乱收费形式的收费

收入即可以给某些人贪污挪用 、中饱私

囊创造条件 ,也可以为单位和个人的交

际应酬 、腐败行贿提供方便。因此 , 各

地各部门竞相收费集资 , 攀比成风 , 致

使乱收费行为屡禁不止。

税外收费一系列问题根源则在于

法制和民主的不健全 , 各收费监管部门

分工不协作 、监管不力 、惩处不严 。首

先 , 有关政府收费的法制法规不健全 、层次较低 ,造成无法可依 ,

征收单位可以自行其事 ,而审批监管单位无所适从。其次 , 民主

和法制观念不强。普通群众和征收 、监管部门都缺乏政府收费

应该通过民主程序 ,由人大决定的意识;也缺乏依法征收 、依法

管理和依法惩处的意识 , 造成有法不依 、有法难依的局面。最

后 , 各监管部门监管不力 、处罚轻微也使乱收费的部门和单位有

恃无恐。审计 、监察以及财政 、物价部门对行政事业单位的监督

一般都流于形式 , 即使查到违法违规资金也只是没收了事 , 处罚

轻微 , 违规者的预期受罚成本极低。

　　(三)完善我国政府收费制度的对策

我国财政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建立以税收收入

为主体 , 政府收费 、利润(租金)、债务收入为辅助的收入分配体

系 , 同时将所有财政收支活动都纳入财政预算统筹安排 , 保证预

算的完整性。而要实现这一目标 , 必须在合理界定税 、利 、费 、租

的内涵和范围的基础上 , 根据政府收费的性质 、分类和原则 , 逐

步地渐进地改革和完善我国的政府收费制度。其基本原则是对

现行政府税外收费项目划分为三大块:对合理的管理性收费和

惩罚性收费 , 重新进行项目认定和收费标准界定后继续保留征

收;对带有准税收性质的不规范的税外收费项目 , 转化为规范性

的税收 , 由国地税务局征收;对不合理的乱收费性质的税外收费

项目则应坚决予以取消。但必须认识到 ,规范政府收费的过程

是长期的艰巨的 , 不可能一蹴而就。首先 , 即使有政府收费的基

本理论作依据 , 界定具体收费项目是否合理仍是一个非常复杂

的问题;其次 ,清理规范之后仍可能不断产生和出现新的更隐藏

的乱收费项目 , 出现回潮和反弹;最后 , 规范和改革政府税外收

费势必涉及到众多部门和单位的利益 ,有相当的阻力。因此 , 这

一规范过程必须分阶段分步骤进行 , 循序渐进 ,标本兼治 , 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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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建立规范合理的政府收费体制。

从治标上看 ,主要对多头收费和乱收费现象进行治理 ,并从

管理制度上消除乱收费的诱因和可能性 ,其具体做法有:

1.根据政府收费的直接对应原则 ,对现行税外收费进行科

学分类 ,取缔不合理收费 , 将合理收费划分管理性收费和惩罚性

收费 ,严格审批。管理性收费中除保留必要的证照单簿费和审

批鉴证费外 ,对登记注册费和行业管理费应尽量取消或逐步消

除;各种惩罚性收费的收入则应全部上交财政 , 不搞各种形式的

提留分成。

同时 ,对保留下来的合理的政府收费项目 , 应根据成本补偿

原则 ,以管理及校正的直接成本为上限 , 考虑该项活动正负外部

效应的大小确定合理的收费标准。

2.根据比较效率原则 , 将部分收费转化为中央税或地方

税。我国目前政府税外收费中相当一部分是准税收性质的收费

项目 ,具有强制性 、固定性 、无偿性 , 数额巨大 、长年征收 , 具有转

化为税收的可能性和便利性 , 将其并入现行税种或设立新税是

解决乱收费重复收费问题的有效手段 ,也有利于提高财政效率。

按照发展中低收入国家的一般水平来测算 , 在进行了上述

两项改革及税制改革之后 , 我国中央政府的税收收入应至少占

其财政收入的 85%以上 ,其政府收费收入则不应超过其财政收

入的 10%。而全国税收收入的整体规模以达到 GDP 的 20%为

宜。

3.逐步将政府收费纳入财政预算管理。从长期来看 , 所有

的财政收入都应该纳入预算管理 , 保持预算的完整性。 从短期

来看 ,实现这一目标有困难 , 但仍应明确收费资金的所有权归国

家 、管理权归财政。可先将数额较大未转化为税收的收费(基

金)项目纳入预算管理 , 收入全部上缴财政 ,收支脱钩 , 收费单位

的经费由财政拨付 ,与收费额的多少没有关系;其他合理合法的

收费纳入预算外资金管理 ,采用“财政专户存储 ,收支两条线”的

管理办法 ,取消收费单位的过渡性帐户 , 禁止比例上缴和余额上

缴 ,收入全部存入财政部门的专户 , 专款专用。

4.完善收费征收方式和各项管理制度。根据便利和节省

的管理原则 ,针对具体的收费项目和情况 , 选择收费总成本(包

括征收 、奉行 、社会及寻租成本)最低的征收方式进行征收 ,由部

门分散征收 ,逐步改为税务部门直接收税(及少数带有税收性质

的基金 、附加)、财政部门委托收费和派驻收费站收费等多种形

式。

继续实行行之有效的收费管理制度 , 健全财政部门和收费

单位的财务制度。现行收费管理制度包括明码标价制度 、收费

许可证制度 、专用票据制度和年审制度仍应继续坚持 , 财政和收

费单位都要加强对收费资金的财务管理 ,严格列收列支 ,防止混

库和滥用。

从治本的措施来看 ,应在转变政府职能 , 提高全民的民主和

法制意识以及加强监管和惩处力度几方面做文章 , 具体设想如

下:

1.精简政府机构 , 转变政府职能 , 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

动的干预。调整和撤销直接管理经济的专业部门 , 加强宏观调

控和执法监管部门;调整国家工作人员的存量 ,控制其增量 , 对

不胜任 、不能发挥能力和特长的国家公务人员实行分流 , 建设高

素质的专业化行政管理干部队伍。这样做可以从收支两方面防

止乱收费现象的反弹和扩散。从支出方面看 , 政府的行政总开

支减少 , 职能性部门的经费得到保障 ,用收费手段来弥补行政经

费的意愿降低。从收入方面看 , 政府部门的减少使得可能并且

有权收费的部门减少 , 可以缓解和消除多头收费 、重复收费的现

象。

2.建立新的政府绩效考核办法。改变单纯以经济增长 、社

会事业为依据考核和提拔干部的做法 , 以消除各级政府和部门

单位通过收费获取收入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或盲目进行城市建设

及达标升级活动的冲动。即使仍以经济增长速度 、城市建设及

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作为考核干部的重要指标 , 也要追问其资

金来源 , 考查其使用效益。实行资金来源的“一票否决制” , 即不

管其实际效果如何 , 如果资金来源不合法 、不规范 ,属于乱收费 、

乱集资 、乱摊派性质 ,则有关干部 、有关领导一律不得提拔 , 甚至

予以免职。

3.提高全民的民主和法制意识 , 收费立法 , 促进收费决策

科学民主化。建议尽快出台《收费管理法》 , 并制订相应的实施

细则和配套的法律规章 , 以作为合法收费的依据。规定政府收

费只能由人大立项和确定标准(使用性收费可由物价部门确定

标准),以提高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同时 , 增强收费程序的透明性 ,加强和提倡收费的舆论监督

和社会监督。鼓励群众举报 , 对举报正确者给予重奖并为举报

人保密 , 严惩打击迫害举报人的行为。

4.协调各收费监管部门的工作 , 加强收费的政府监督力

度 , 严厉惩处违法收费行为。财政 、物价 、银行 、审计和监察等部

门应提高对乱收费危害性的认识 , 密切配合 , 多方监督 ,做到监

督检查的制度化 、经常化 ,以便及时发现并纠正乱收费的行为和

苗头。

同时政府要加大对违法收费行为的打击力度。不但要没收

乱收费单位的违法收费收入 , 而且对违法单位和个人都要处以

高额罚款 , 追究单位领导的行政和刑事责任并将其违法收费行

为公开曝光 , 从各方面提高收费单位和收费者违法收费的预期

处罚成本 , 使其不敢越雷池半步。

只有真正做到以上几点 , 才能从根本上杜绝乱收费现象的

发生和蔓延 , 建立起规范性的政府收费制度 , 实现财政分配体系

规范 、法制 、公平 、效率和良性循环之目标。

(作者:杨斌系厦门大学财金系博导 、教授 ,

胡学勤系厦门大学财金系博士生)

摄　　影　林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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